
 

 

证券代码：300242         证券简称：明家联合        公告编号：2017-087 

 

广东明家联合移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暨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建林先生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公司控制权； 

2、若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深圳市一号仓佳速网络

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郭英成先生和郭英智先生； 

3 本交易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2017年 9月 6日，广东明家联合移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建林先生通知，周建林先生与深圳

市一号仓佳速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速网络”）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

该事项将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控制权转让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建林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35,225,900 股（占

总股本的 21.25%），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持有的全部股份转让给佳速网

络。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周建林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

变动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佳速网络，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郭英成先生

和郭英智先生，郭英成先生和郭英智先生为兄弟关系。 

二、交易双方基本信息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转让方 

姓名 周建林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住址 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  

通讯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村头村工业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受让方 

1、受让方基本信息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深圳市一号仓佳速网络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毅 

注册资本 壹仟万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19680650Y 

成立日期 2014年 12月 9日 

经营期限 2014年 12月 9日至无固定长期 

经营范围 
提供计算机技术服务；在网上从事商贸活动（不

含限制项目） 

通讯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深圳嘉里中心 2906 

通讯方式 0755-25181863 

    受让人郑毅先生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未被列入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名单，

亦不是海关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受让方实际控制人 

佳速网络的实际控制人为郭英成先生和郭英智先生，郭英成先生和郭英智

先生为兄弟关系。郭英成先生和郭英智先生通过其控制的 KAISA GROUP HOLDINGS 

LTD.（佳兆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为一家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

1638.HK）控制佳速网络。 

（注：详细信息见后续公告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的《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当事人 

转让方：周建林（以下简称“甲方”） 

受让方：深圳市一号仓佳速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2、转让标的 

甲方持有的明家联合 135,225,900 股股份，占明家联合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21.25%。 

3、转让价款及支付 

双方同意并确认，本协议项下标的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3 元，股

份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1,757,936,700 元（以下简称“股份转让款”）。 

双方同意，股份转让款按照如下方式支付： 

于不晚于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标的股份过户相

关手续之日（以下简称“交割日”），乙方向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首期股份转

让款人民币 500,000,000元；于交割日后一个月内，乙方向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支付第二期股份转让款人民币 500,000,000元；在全部标的股份已交割的前提下， 

于不晚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乙方向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第三期股份转让

款 400,000,000元；在全部标的股份已交割的前提下，于不晚于 2018年 4月 30

日，乙方向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第四期股份转让款 357,936,700 元。 

4、协议签订时间 

协议双方于 2017年 9月 6 日签署本协议。 

5、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 

本协议经甲方签字以及乙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乙方公章

之日起生效。 

四、本次协议转让的相关承诺 

周建林先生及佳速网络承诺：本次股份转让期间及完成后，将严格按照《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其他说明事项  

1、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在本次控制权变更的相

关协议签署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文件。 



 

 

2、本交易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3、截至本公告日，佳速网络暂无对上市公司业务或资产进行调整的明确计

划。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佳速网络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

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

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届时需要筹划相关事

项，佳速网络届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广东明家联合移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9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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